花城小学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根据赣综治委学校治安组[2005]1号文件精神以及九江市学校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决定，从2005年5月下旬至10月底，对全市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进行集中整治的要求，依据我院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的状况，认真分析和查找了各种影响学校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隐患，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集中整治，力争取得明显成效，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本着对全院师生负责的态度，集中整治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的原则，校园的内部问题自己解决，校园周边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整治，为学院广大师生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二、整治的内容和目标
   （一）对校内重点要害部位和重点防火部位进行全面的安全防范检查，确保以上要害部位的绝对安全；

   （二）加大对学生宿舍的管理力度，杜绝学生宿舍内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以及内盗案件明显下降；

   （三）保持校园治安状况良好的态势，杜绝发生重特大刑事案件和火灾事故；

   （四）加强对学生遵纪守法的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杜绝在校生违法犯罪；

   （五）加大对校内饮食、饮水卫生安全监管力度，确保全院师生员工饮食、饮水的绝对安全；

   （六）加强对校内基建民工和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

   （七）积极配合当地工商、执法等部门清除校大门前两边的违章建筑和违章摊点，以及违章网吧等；

   （八）积极配合当地公安、交警部门维护校大门前的交通秩序，确保校大门前交通安全和畅通。

   三、方法和步骤
    我校这次整治工作从六月一日开始至十月三十日 结束。校内的整治由学院综治办牵头，学生处、后勤服务集团、基建处、校办、宣传部等部门积极配合进行整治；校园周边治安整治与九江市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整治领导小组统一行动同步。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六月一日至六月十日为宣传教育、摸底排查阶段。院综治办牵头，有关部门配合，对全院及周边治安状况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调查摸底，找出整治重点，制定整治方案，报送市校园及周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

   第二阶段从六月十一日至八月三十日为重点整治阶段。在校园内要加强治安防范工作和管理，对摸底排查出来的整治重点，要下发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加大检查监管力度。各院系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所属部门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治。各职能部门要利用暑假期间加强整改和安全防范，确保暑期安全。在校园周边整治工作中要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我院大门前交通秩序和违章建筑、流动摊点进行集中整治。

   第三 阶段从九月一日至十月三十日为巩固和验收总结阶段。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巩固整治成果，明确各院系、各部门的责任制，将治安责任切落实到各部门和每个人头上。对在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顽症，需要地方有关部门解决的，要积极收集上报，求得有关部门的支持。   

   四、整治要求
   （一）由保卫处牵头，各重点要害部位主要负责人参加，对全校重点要害部位和重点防火部位的防火、防盗工作开展集中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检查落实。

   （二）学生宿舍的管理由后勤集团、物业管理中心牵头，学生处、保卫处及各院系学生管理干部积极配合，加大对学生宿舍的管理力度，采取有效措施，严禁宿舍内使用大功率电器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加 强对进出学生宿舍人员的管理和监控，降低学生宿舍内盗发案率；

   （三）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由学生处牵头，保卫处、宣传部、社科系及各院系配合，充分利用校报、广播、宣传栏、校园网、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大对学生遵纪守法和心理健康的教育，争做自觉遵纪守法的模范；

   （四）对校内师生饮食、饮水的安全，由后勤服务集团牵头，校医院、饮食服务中心，水电中心，学生处等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加大对校内师生饮食、饮水卫生安全的监管力度，防止食物以及饮水中毒事件发生，确保饮食，饮水的绝对安全。

   （五）校内基建民工和流动人口的管理，由基建处、保卫处牵头，有关部门配合，加强对基建工地和民工以及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守法公民。

   （六）积极配合九江市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整治 的统一行动，由校综治办牵头，有关部门配合，对校大门前的违章建筑和非法摊点予以取缔，对校大门前的交通秩序，积极配合公安交警部门进行整治，确保大门前的交通畅通和安全。

   （七）在校大门前整治的基础上，基建处牵头，保卫处及有关部门配合，对校大门前阔宽工程进行实地测量、论证，尽快拿出图纸和实施方案。

   五、整治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学院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熊才水副书记为组长，赵文杰副院长为副组长，成员为各牵头单位领导。院综治办具体牵头负责，各级党政领导齐抓共管，积极参与，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综治原则，切实把维护学校及周边治安环境的责任，落实到各部门及有关责任人，确保这次整治不流形式，达到预期目的。

   （二）各部门协同整治，院保卫处、学生处、物管中心、水电中心等部门形成联动，互相配合，相互协助，各负其责，形成合力，确保整治取得明显效果。

   （三）积极配合地方有关行政部门。对我院周边治安存在的问题，自己能解决的自己解决。自己不能解决的积极配合地方有关行政部门积极整治，确保这次集中整治达到预期效果。

   （四）对在这次整治工作中，成绩显著的部门和个人，学院将给予表彰和奖励，对整治不力，问题突出，又不限期整改的，将在全院予以通报批评，并视情况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